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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体育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国家对运动员培养输送办法》

的通知
渝体〔2019〕39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体育局（文化旅游委），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

盛经开区体育局、各有关直属单位、相关处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奥运争光计划纲要》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，以

为国、为市争光为宗旨，以为国家培养输送优秀运动员为根本，

打造重庆体育领军运动员，推进体育强市建设，我们拟定了《重

庆市国家队运动员培养输送办法》并经 2019 年第十一次局长办

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体育局

2019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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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国家队运动员培养输送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奥运争光计划纲要》，坚持国家利益

至上，为国争光，为重庆添彩，鼓励为国家队培养输送优秀运动

员，推进体育强市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项目为本市开展的奥（全）运项目及棋

类项目(国际象棋、围棋)；适用人员为市体育局所属各类高水平

运动队（含市体育局与区县、企业、高校、俱乐部共建运动队）、

各级各类体校、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和直接培养的教练员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保障的运动员均需代表我市进行全国运

动员注册且处于有效注册期内，并具有代表我市参加全运会的资

格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保障的国家队运动员应为国家体育总局

各项目中心或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组建的国家队、国家集训队、国

家青年队、各级 U 系列国家队队员，同时应具备入选的正式批

文；代培运动员需经市体育局正式批准。

第二章 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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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给予入选各层级国家队运动员的所在单位训练保

障经费，主要用于该运动员科技助力服务、训练参赛、营养补充、

医疗康复保障、专项服装器材及为增强运动员运动能力，提高竞

技水平而产生的与训练比赛相关的其他保障性开支。训练经费按

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时间核定，超过一个月不足六个月按半年

计，超过半年不足一年，按一年计，不足一个月不予认定。具体

标准原则如下：

国家队、解放军队、高等院校或其他高水平训练单位代培：

8 万元/年.人；

入选国家青年队（各级 U 系列国家队）：12 万元/年.人；

入选国家集训队：18万元/年.人；

入选国家队：60 万元/年.人。

（一）对被认定为有希望参加奥运会或者在奥运会、全运会

上争金夺牌的重点运动员可按最多不超过 100 万元/年.人标准单

独投入。

（二）上述标准根据备战训练实际情况的变化，在一定期限

后可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三）非奥运（全）运会项目按 50%标准执行。

第六条 国家队运动员的训练经费纳入市体育局竞技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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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战训练经费进行预算申报和管理。

第七条 对入选运动员的直接培养输送教练员在继续教育、

运动奖章评定、评优评先、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八条 各相关单位及时将认定材料纸质件（国家队选调文

件、市体育局同意代培批文等）提交市体育局竞技处初审，报市

体育局审核批准，通过后公示结果。

第九条 核准后的运动员输送经费列入市体育局年度预算，

由各相关单位在市体育局预算系统内自行填报（非市体育局系统

单位输送经费由所在地区县体育部门负责填报）。1-8 月的输送

数据纳入当年预算；9-12 月的输送数据纳入次年预算。

第四章 管理

第十条 各相关运动员管理单位要将每年度入选国家队的

运动员信息在该年度 12月 31 日前准确、及时录入重庆市竞技体

育管理系统，对退出国家队的运动员要及时更新数据库，凡未录

入系统或未及时更新数据的运动员管理单位将在次年预算中扣

除相应保障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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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按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相关运动员管

理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使用经费，提高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安全性、有效性、规范性。

第十二条 国家队运动员训练经费实行统一管理，分级负

责，跟踪考核，监督检查的机制，检查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补助

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十三条 对发现违反规定挤占、挪用国家队运动员训练经

费，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或者报送虚假材料骗取国家队运动员训

练经费等行为的，将责令改正并追回资金，严重违纪违规的，交

由纪检部门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市体育局

负责解释。此前制定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




